
关于修改部分自律规则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一百零四条赋予协会

的法定职责，协会对有关自律规则进行了清理，决定对 20

部自律规则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将《中国期货业协会专业委员会管理办法》第五十

五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二、将《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

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

为“纪律处分”。

第二十四条中的“批评警示”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二十七条中的“批评警示措施”修改为“自律管理措

施”。

三、将《期货经营机构诚信信息管理办法》第六条、第

十一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第十二条中的“协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修改

为“协会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施自律管理措

施”。

四、将《期货从业人员资格管理规则》第十八条、第二

十七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第五章名称修改为：“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中的《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惩戒程序》名称修

改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处分程序》。

五、将《期货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准则（修订）》第二条、



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中的“纪律惩戒”修

改为“纪律处分”，删去第四十四条。

第三十六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或者自

律管理措施”。

六、将《期货从业人员后续职业培训规则（试行）》第

十一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七、将《中国期货业协会行业信息管理平台管理规则》

第六章名称修改为：“纪律处分”。

八、将《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备案管理规则》第八条

第五项中的“未受到行政、刑事处罚、被采取监管措施或自

律管理措施”修改为“未受到行政、刑事处罚、被采取监管

措施或自律措施”。

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期货公司或从事资产

管理业务的人员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措施的；”

第十五条第二款中的“给予批评警示”修改为“实施自

律管理措施”，“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中的“可以采取批评警示或纪律惩戒等纪律处

分措施，撤销公司业务登记备案等其他自律管理措施”修改

为“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施自律管理措施，同时撤销公

司业务登记备案”。

九、将《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业务试点指引》第五十

五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

律处分”。

第五十七条中的“批评警示”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十、将《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公司标准仓单充抵场外衍生

品交易保证金实施细则（试行）》第十六条中的“批评警示”

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十七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十一、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

（试行）》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对风险管理公司及相关

责任人作出批评警示、纪律惩戒等自律管理措施”修改为“对

风险管理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施自律管

理措施”。

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中的“批评警示措施”修改为“自律

管理措施”。

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

律处分”。

十二、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大宗商品风险管理业务管

理规则》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中的“对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及相

关责任人采取批评警示或纪律惩戒等纪律处分措施”修改为

“对期货风险管理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

施自律管理措施”。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对期货公司及相关责任人采取

相应纪律处分措施”修改为“对期货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给予

纪律处分或者实施自律管理措施”。

十三、将《期货公司“保险+期货”业务规则（试行）》

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协会视情况给予批评警示、纪律惩

戒等纪律处分”修改为“协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施



自律管理措施”。

十四、将《期货风险管理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规则》

第五十八条中的“可以采取批评警示或纪律惩戒等纪律处分

措施,要求公司暂停新增业务等其他自律管理措施”修改为

“可以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施自律管理措施，要求公司暂停

新增业务”。

十五、将《中国期货业协会会员单位反洗钱工作指引》

第四十六条中的“给予纪律惩戒”修改为“给予纪律处分或

者实施自律管理措施”。

十六、将《期货公司压力测试指引（试行）》第二十四

条中的“采取纪律惩戒措施”修改为“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实

施自律管理措施”。

十七、将《期货交易者信用风险信息共享管理规则》第

三十一条中“或者视情节轻重给予其批评警示、纪律惩戒的

自律管理措施”修改为“或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或者

实施自律管理措施”。

十八、将《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惩戒程序》名称修改为

《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处分程序》。

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

会）的纪律处分程序，保障协会依法实施自律管理职责，维

护协会会员和期货从业人员（以下简称从业人员）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期货交易管

理条例》和《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

则。”



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条、第四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

律处分”。

第三条修改为：“协会理事会设立纪律处分专业委员会

和法律与申诉专业委员会，分别由不同人员组成。纪律处分

专业委员会根据协会自律监察部门的调查结果提出初审建

议，法律与申诉专业委员会对被纪律处分的会员和从业人员

的申诉提出初审建议。”并增加一款：“专业委员会在对违

规案件进行初审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协会相关部门的监

督。”

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中的“自律监察委员

会”修改为“纪律处分专业委员会”。

第四条、第二十九条中的“惩戒”修改为“处分”。

第四条、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中的“申诉委员会”修改为“法律与申诉专业委员会”。

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中的《中国期货业协会批评警示

程序》名称修改为《中国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措施实施程序》。

第二十二条第四项修改为：“涉嫌违反相关自律规则，

符合本规则第二章规定的纪律处分情形的，待综合考量专业

委员会初审建议后，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章名称修改为：“纪律处分决定”。



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纪律处分专业委员会通过对调查

报告、当事人的陈述或者申辩意见等材料进行审查后，经集

体讨论，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以下初审建议：

（一）确认当事人违反自律规则事实不成立或者情节轻

微的，建议撤销案件或者不予纪律处分；

（二）认为事实不清的，建议协会相关部门重新调查；

（三）确认当事人有违反自律规则行为的，或者虽未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范的明文规定，但其行为与期货

行业的职业道德明显不相称的，或者其行为严重破坏行业声

誉、损害行业根本利益的，建议予以纪律处分。”

删去第二十八条中的“由自律监察委员会”。

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

四十一条中的“自律监察委员会”修改为“协会”。

第三十条中的“批评警示措施”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中的“申诉委员会”修

改为“协会”。

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法律与申诉专业委员会经集体讨

论，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以下初审建议：

（一）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

适当的，建议维持原决定；

（二）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程序正确，但适

用依据不适当或者作出的纪律处分不适当的，建议变更原决

定；

（三）认为原决定在程序上存在不足的，建议协会进行



补正；

（四）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者程序严重不适当

的，或者原决定认定的事实发生重大变更的，建议撤销原决

定，由协会相关部门重新调查或者由协会重新作出决定；

（五）认为原决定认定事实不成立的，建议撤销原决定，

作出不予纪律处分的决定。

初审建议经协会会长办公会通过后，以协会的名义发出

审议决定书。”

删去第四十五条第一款。

第四十六条中的“作出审议决定”修改为“提出初审建

议”。

十九、将《中国期货业协会批评警示程序》名称修改为

《中国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措施实施程序》。

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四条第一款中的“批

评警示”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二条第二款中的“进行批评警示”修改为“实施自律

管理措施”。

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

“纪律处分”。

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第十四条中的“批评警示措施”

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的《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惩戒程

序》名称修改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处分程序》。

二十、将《中国期货业协会失信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修改为：“为规范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依法依规履行自律管理职责，提高自律管理透明度，督促行

业落实信义义务，加强行业诚信建设，进一步明确协会对违

规行为实施自律措施的标准，实现规则适用的协调统一，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

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二条中的“纪律处分”修改为

“自律措施”。

第二章名称修改为：“自律措施实施原则”。

第四条修改为：“协会按照《中国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

措施实施程序》《中国期货业协会纪律处分程序》规定的程

序对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实施自律措施。”

第六条第一款中的“纪律处分”修改为“自律措施实施”。

删去第六条第二款。

第三章名称修改为：“对会员及其从业人员实施自律措

施的种类及适用情形”。

第三章第一节名称修改为：“措施种类”。

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

十六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八条、第四



十九条、第五十条中的“纪律惩戒”修改为“纪律处分”。

第八条中的“批评警示”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中的“批评警示措施”

修改为“自律管理措施”。

第十七条第二项中的“自律管理措施”修改为“自律措

施”。

第四章名称修改为：“实施自律措施的典型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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